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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2013年 11月 8日舉行的特別會議  
 

有關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的  
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的背

景資料，並綜述議員在過往的討論曾表達的意見和關注事項。  
 
 
背景  
 
2.  根據《廣播條例》 (下稱 "《條例》 ")(第 562章 )，電視節

目服務現時分為 4類。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及本地收費電視節

目服務的牌照，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發出，而非本地電視

節目服務牌照及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牌照，則由通訊事務

管理局 1(下稱 "通訊局 ")發出。根據《條例》，通訊局須考慮就本

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提出的申請，並就該等申請向行政長

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建議。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考慮通訊局

作出的建議後，可發出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而該牌照

須受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認為合適並在牌照上指明的條件所

規限。  
 
3.  政府當局表示，一直以來，政府的廣播政策是促進本地

廣播業持續發展，鼓勵業界公平競爭、投資及採用新科技，為

市民提供高質素、多選擇的電視節目。政府的政策一直維持不

                                                 
1 通訊事務管理局是獨立的法定組織，於 2012年 4月 1日根據《通訊事務管理局條

例》 (第 616章 )成立，作為單一監管機構，規管正在匯流的電訊及廣播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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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條例》並無就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數目預設上限，有興

趣和合資格的機構可向通訊局提出申請此類牌照。通訊局會根

據《條例》及《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指南》的既定

程序，就每宗申請作出評審，然後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

交建議。政府當局表示，通訊局是按照《條例》及既定程序，

根據多項相關因素審核本地免費電視牌照的申請。這些因素包

括法定要求、通訊局發出的指南內所羅列的評核準則以及公眾

意見。指南中羅列多項評核準則，包括申請者財政上的穩健程

度和投資承諾、申請者在管理及技術方面的專門知識、擬提供

的節目種類、數量和質素、擬議採納技術的可行性及服務質素、

建議服務開展的速度、建議服務牽涉的建設工程對市民造成的

影響、申請對本地廣播業及整體經濟帶來的效益以及申請者內

部的質素監察機制  
 
 
過往的討論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4.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一直密

切跟進政府當局處理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的進度。

在 2010年 7月 22日的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委員察悉，前廣播

事務管理局 (下稱 "廣管局 ")(在 2012年 4月 1日由通訊局取代 )分別

在 2009年 12月 31日、 2010年 1月 15日及 2010年 3月 31日收到香港

電視網絡有限公司 2(下稱 "香港電視網絡 ")、奇妙電視有限公司

(下稱 "奇妙電視 ")及香港電視娛樂有限公司 (下稱 "香港電視

娛樂 ")提交的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委員對政府當局

處理有關申請方面毫無進展表示關注。  
 
5.  在 2012年 6月 11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向委

員匯報處理該 3份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的進度。事務

委 員 會 委 員 察 悉 ， 當 時 距 離 各 申 請 機 構 提 交 申 請 已 接 近 30
個月，而距離前廣管局就已提交申請作出建議亦已超過 12個
月。委員認為不論對公眾或對有關商業營辦機構來說，這種延

誤並不合理。他們促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盡快就申請作出

最後決定。政府當局表示，政府一直按照法定要求及既定程序

迅速而審慎地處理前廣管局提出的建議。一俟行政長官會同行

政會議作出決定，當局即會公布有關結果。  
 

                                                 
2 城市電訊 (香港 )有限公司已於 2013年 1月 10日起改名為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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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 2013年 1月 25日的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事務委員

會跟進與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的申請有關的事宜。事務

委員會亦與相關持份者的代表舉行會議，並蒐集了他們的意

見。出席會議的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的申請機構 (即香港電視

網絡、奇妙電視及香港電視娛樂 )促請政府盡快發出新的免費電

視節目服務牌照。然而，現有兩家免費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 (即
亞視及無綫 )反對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處理上述申請。事務委

員會強烈譴責政府漠視公眾的知情權和公眾利益，不合理地拖

延發出該等牌照，並為此通過一項議案。  
 
立法會會議  
 
7.  對於政府當局處理有關申請的進度，議員曾在不同場合

表示甚為關注。梁耀忠議員、李慧議員、李永達議員、莫乃

光議員、馮檢基議員及毛孟靜議員曾於 2012年 1月 11日、 5月
2日、5月 30日、10月 17日、11月 7日及2013年 7月 17日及 10月 9日
的立法會會議上就此議題提出質詢。  
 
8.  立法會在 2012年 11月 28日的會議上通過一項議案，促請

政府當局在 2013年 3月底前發出新的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

照。由毛孟靜議員動議經盧偉國議員修正後的議案措辭載於

附錄 I。  
 
 
最近發展  
 
9.  政府當局在 2013年 10月 15日宣布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原則上批准奇妙電視及電視娛樂提出的免費電視牌照申請，

而香港電視網絡的免費電視牌照申請則被拒。政府當局的來函

已於 2013年 10月 16日隨立法會CB(4)39/13-14號文件發給事務委

員會委員。  
 
10.  在 2013年 10月 17日的立法會會議 (行政長官答問會 )上，

對於行政長官以行政會議的保密原則為理由，拒絕交代香港電

視網絡不獲發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的原因，部分議員感

到不滿。行政長官表示，行政會議對任何議題的討論內容並不

公開，必須遵從行之已久的保密制度。  
 
11.  考慮到在 2013年 10月 20日有大批市民參與遊行，反映公

眾強烈要求政府當局清楚解釋拒絕香港電視網絡的本地免費電

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的決定，莫乃光議員及其他 8位議員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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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0月 25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建議內務委員會主席在

2013年 10月 30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一項議項，請求立法會授

權事務委員會行使《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 (第 382章 )(下稱

"《特權條例》")第 9(1)條所授予的權力，以命令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局長到事務委員會席前，出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下稱 "特區

政府 ")在審批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的過程中所有相

關資料。經莫乃光議員在會議上修訂後的議案措辭載於附錄 II。
該項建議被否決。 

 
12. 在 2013年 10月 30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林大輝議員就當局會

否重新審視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等事宜提出質詢。

政府當局表示，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及

有關 3份申請的申述和回應之後，認為符合公眾利益的做法是為

免費電視市場循序漸進引入競爭，即現階段不予悉數批准 3份申

請，但不排除日後因應市場情況適當地引入更多免費電視營辦

商的可能性。  
 
13.  莫乃光議員將於 2013年 11月 6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根據

《特權條例》動議一項議案，請求立法會根據《特權條例》

第9(2)條授權事務委員會行使該條例第 9(1)條所授予的權力，以

命令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到事務委員會席前，出示特區政府

在審批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的過程中所有相關的文

據、簿冊、紀錄或文件。莫乃光議員的原議案及郭榮鏗議員擬

就議案提出的修正案載於附錄 III。 

 

14.  涂謹申議員將於 2013年 11月 6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

一項議案，促請行政長官向公眾解釋審批有關牌照申請的詳

情，並考慮向香港電視網絡發出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涂謹申議員的原議案，以及毛孟靜議員及馬逢國議員擬就議案

提出的修正案載於附錄 IV。 

 

15.  莫乃光議員將於 2013年 11月 13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處

理電視節目牌照及傳送者牌照申請的事宜提出質詢。  
 
 
最新情況  
 
16.  事務委員會將於 2013年 11月 8日跟進有關本地免費電視

節目服務牌照申請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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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15.  相 關 文 件 一 覽 表 連 同 其 超 連 結 載 於 ：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itb/papers/itb_aa.htm#yr1314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3年 11月 6日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itb/papers/itb_aa.htm#yr1314


 
2012年 11月 28日的立法會會議  

毛孟靜議員就  
“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 ” 

動議的議案  
 

 
經盧偉國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本地免費節目服務牌照 (‘免費電視節目牌照 ’)的 3宗申請的審批
進展一直備受社會關注，但政府仍未公布申請結果，引起社會各種

猜測；為了讓本地免費電視行業有一個公平競爭和持續發展的經營

環境，本會提出下列意見及建議，並促請有關當局作正面回應，包

括：  
 
(一 ) 政府一直提倡多元開放的社會，但在免費電視牌照申請一

事上卻接近 3年仍未作出決定，故此本會要求政府於明年三
月底前就發出額外免費電視牌照作出決定，並盡快發出牌

照；  
 
(二 ) 文化及創意產業是香港六大優勢產業之一，香港有不少年

輕人報讀相關的多媒體課程，為增加這些年輕人的就業機

會，促進創意媒體發展，政府應積極制訂相關政策及措施；

及  
 
(三 ) 政府應把免費電視牌照申請的審批過程公開透明化，以消

除公眾疑慮；相關的廣播條例及業務守則應與時並進，而

且一視同仁，同樣適用於現有免費電視持牌者及未來加入

競爭的營運者。  
 

附錄 I



附錄 II 
 

 
建議內務委員會主席 

於 2013 年 10 月 30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 

動議的議案 

 
議案措辭 

 
 

"本會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第382章)
第9(2)條授權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行使該

條例第9(1)條所授予的權力，以命令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局長於2013年11月8日或以前，到資訊科

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席前，出示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在審批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的過

程中所有相關的文據、簿冊、紀錄或文件 (包括

但不限於前廣播事務管理局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所提交的所有相關文件及報告 )，但不包括任

何行會會議紀錄或涉及商業機密的文件。" 
 

 



 
2013年11月6日的立法會會議  

莫乃光議員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  
動議的議案  

 
 

議案措辭  
 
 
本會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 )條例》 (第382章 )第9(2)條授權資
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行使該條例第9(1)條所授予的權力，以
命令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於2013年11月8日或以前，到資訊科
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席前，出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審批本地

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的過程中所有相關的文據、簿冊、紀

錄或文件(包括但不限於前廣播事務管理局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所提交的所有相關文件及報告)。  
 
 

附錄 III  





 

附錄 IV 
 

2013年 11月 6日的立法會會議  
“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議案辯論  

 
1. 涂謹申議員的原議案  

 
最近，政府當局向兩個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者發出牌

照，但拒絕向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發出有關牌照；政府當局在審

批牌照申請上黑箱作業，其發牌決定背離民意，與民為敵，本會對

此表示遺憾；另外，公眾十分不滿行政長官以行政會議保密原則為

由，拒絕公開交代未能發牌予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的理據；就此，

本會促請行政長官在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的前提下，向公眾解釋審批

有關牌照申請的詳情 (包括審批的準則 )，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應因應民意，考慮向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發出本地免費電視節目

服務牌照。  
 

2. 經毛孟靜議員修正的議案  

 
最近，政府當局向兩個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者發出牌

照，但拒絕向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發出有關牌照；政府當局在審

批牌照申請上黑箱作業，其發牌決定背離民意，與民為敵，本會對

此表示遺憾；另外，公眾十分不滿行政長官以行政會議保密原則為

由，拒絕公開交代未能發牌予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的理據；就此，

本會促請行政長官在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的前提下，向公眾解釋審批

有關牌照申請的詳情 (包括審批的準則 )，並確保免費電視廣播政策
能貫徹始終，以 ‘自由巿場，公平競爭 ’為其基本原則，以及承諾在
審批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的過程中不會有 ‘親疏有別 ’的
考慮，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應因應民意，考慮向香港電視網絡
有限公司發出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註：  毛孟靜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3. 經馬逢國議員修正的議案  

 
最近經過數年的審議，政府當局最終決定向兩個本地免費電視節目
服務牌照申請者發出牌照，但拒絕向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發出有

關牌照；政府當局在審批牌照申請上黑箱作業，其發牌決定背離民

意，與民為敵，本會對此表示遺憾欠缺合理解釋，令市民感到失望
及費解；另外，公眾十分不滿行政長官以行政會議保密原則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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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公開交代未能發牌予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的理據；就此，本

會促請行政長官在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的前提下，向公眾解釋審批有

關牌照申請的詳情 (包括審批的準則 )，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應
因應民意，考慮向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發出及電視廣播行業的可
持續發展，硏究及考慮適時發出更多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政府當局亦應督促兩間將獲發牌照的經營者，嚴格履行申請書上作
出的承諾和牌照上的規定，以促進免費電視的競爭、提升香港電視
節目的質素及支援與電視廣播行業相關的電影行業之發展。  
 
註：馬逢國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